
小学老师猥亵女生被判8年
事发郓城一乡村小学，该变态男教师威胁学生不准告诉家长

本报郓城8月9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王令己) 郓城一
即将退休的乡村教师宋某在2011
年9月至2012年1月任教期间，先后
多次在办公室和教室内对15名女
性儿童实施猥亵性骚扰行为，案发
后一审被当地法院判刑8年，宋某
不服，上诉，近日，菏泽市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9月，58岁的宋某被分
配到某小学四年级任教课老师。在
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期间，宋某
在任该年级任课教师和班主任期
间，以寻求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

的，先后多次在教室和办公室内分
别对学生王某、郑某、陈某某、吴某
某等15名女性儿童实施猥亵行为，
并威胁该班学生说“都不许告诉家
长，谁告诉家长谁的作业就会倒数
第一！”。

刚开始，宋某还做贼心虚，不
敢太明目张胆。后来，宋某抓住学
生胆子小、害怕老师的脆弱心理，
胆子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放肆，
甚至当着其他学生的面公然实施
其卑劣行为，还恶狠狠地对看见的
学生说“看什么看，再看就开除
你！”。后来，有的学生忍无可忍就

告诉家长，于是案发。
诉诸法院后，一审郓城县人民

法院认为，宋某身为小学教师，在
教室等公众场所当众实施猥亵多
名女性儿童的行为，严重影响学校
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儿童的身心
健康，犯罪情节非常恶劣，社会危
害性非常大，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
童罪，应依法从重处罚，判刑8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宋某不服提
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
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小伙没钱见女友
遂想绑架找钱花

本报郓城8月9日讯(记者
崔如坤 通讯员 宋明

磊 ) 嘉祥小伙井某为去外
地会女友，苦于手头没钱，遂
产生绑架念头，将经常从其
家门前路过的郓城小伙杜某
绑架，要挟杜某家人出5万元
赎人。次日，杜某家人报警，
当日郓城警方便把井某抓
获。8日，杜某及家人手持锦
旗到郓城公安局表示感谢。

杜某的父亲杜某某在嘉
祥开了一家五金门市，2日15

时许，杜某从郓城前往父亲
的门市。17时许，杜某某多次
给杜某打电话，手机却一直
无人接听。3日，杜某某接到
一男子用杜某的手机打来威
胁电话：“你儿子在我手里，
三天之内拿5万元钱赎人，不
许报警！”不久，他收到一条
用其儿子手机发来的短信：

“12点把钱准备好，我会告诉
你把钱放在哪！记住不要耍
什么花招，否则你将永远见
不到你儿！”

杜某某报了警。3日10时
许，郓城县公安局张营派出
所接警后迅速向刑警大队汇
报，成立专案组，于当日15时
许，在嘉祥县成功将杜某解
救出来，犯罪嫌疑人井某、吴

某抓获归案。
原来，犯罪嫌疑人井某

为到外地会女友，却苦于手
头没钱，因此产生绑架念头。
他预谋绑架经常从其家门口
经过的杜某，当2日16时许，
杜某从其家门前附近经过
时，将杜某绑架。

2日下午，井某从郓城
张营镇小屯村钓鱼回家途
中，电动车电量不足，慢慢
蹬车前行。恰巧，这时他预
谋绑架的杜某骑电动车出
现，井某遂请求杜某带他一
程，杜某没多想答应井某要
求，就这样井某抓着杜某的
电动车后座，二人一前一后
起骑电动车到井某家……
井某用两根电线将杜某双
手反绑，又用胶带将杜某的
嘴封住，还用绳子将杜某的
双腿捆绑在一起，随后将杜
某困在自家阁楼。之后，井
某让熟人吴某将杜某电动
车卖掉，一边联系杜某家人
索要5万赎金……井某万万
没想到，他的发财梦还未实
现，便于次日被警方在自家
门口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井某
已被刑事拘留，吴某已另案
处理。

六旬男好赌又没钱
翻墙行窃被主人逮

本报巨野8月9日讯(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王有

方 ) 巨野一男子年近六旬
却恶习不改，整日游手好闲，
好赌成性，因最近手头拮据，
大白天翻墙进入别人家中行
窃，不料被突然回家的主人
撞上，并及时报警将其抓获。

李某好赌成性，而在赌
场上总是输多赢少，由于没
有固定经济来源，于是就打
起歪脑筋，想趁别人家没人
时入室偷盗。

7日上午，李某偷偷骑着
儿子的摩托车去寻找目标，
当其行驶至陶庙镇营里村
时，发现一户人家大门紧锁，

且墙头很矮，很容易翻墙进
入。于是，李某将摩托车放在
墙下，借助摩托车的高度迅
速翻入院内实施盗窃。

令李某没想到的是，正
在实施盗窃时，主人返回家
中。当主人发现院墙下停放
摩托车时预感到不妙，猜想
家里很可能遭贼。王某一边
掏出手机报警，一边小心打
开大门，将正在实施盗窃的
李某堵在家中。随后与及时
赶到的陶庙派出所民警将正
在盗窃的李某抓获。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
已被刑事拘留，此案在进一
步审理中。

曹县一名14岁少年6个月疯狂作案20多次，盗窃现金23930元

农村留守少年
成了迷途羔羊

本报曹县8月9日讯(记者 周千
清 通讯员 翟金起) 菏泽曹县青
固集镇一名14岁少年常某留守在家，
父亲在外务工，母亲患有精神病，少
年疏于管教。自2月份开始至今6个
月，他入室盗窃20余起，盗窃现金
23930元，主要用于上网消费。8月8日，
年仅14岁的犯罪嫌疑人常某被菏泽
市公安局依法收容教养2年。

虽然年龄小，但是常某已疯狂
作案20余起。常某自幼因其父亲在
外务工，母亲患有精神病，无人管
教，小学未毕业就因为惹事生非、
不好好学习而辍学。由于没有任何

经济来源，常某一日三餐的基本生
活保障都没有，便以盗窃为生。

自2月份以来，常某流窜青固
集镇玉帝庙、刘集、唐庄、姚庄、尹
庄、西张楼等十几个村，趁白天村
民外出之机，采取撬门别锁的方式
入室盗窃现金20余次。

盗得现金后，常某便将时间和
金钱耗费在网吧，“除了吃饭、睡觉
和偷窃，其余时间基本都待在网
吧。”常某告诉民警。常某称，他把
盗来的钱用于购买QQ号、玩网络
游戏等，“有钱就玩，没钱就去盗。”
仅一个月时间，便在网吧消费达到

三四千元之多。
为侦破多起入室盗窃案，青固

集派出所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
通过对案件高发村走访调查、从信
息库中提取6000余枚足迹、指纹与
现场遗留的指纹、足迹比对，最终
锁定青固集镇王堤头村14岁的嫌
疑人常某，并迅速出击将其抓获。

“由于留守少年、父母离异等问
题的增多，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呈上升
趋势，在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上，家
庭、学校、社会都要行动起来，给未成
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和成
长环境。”办案民警说。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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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不许告诉家长，
否则，作业就会倒数第一

看这一老一少，为找钱走了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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